授权委托书

授权单位 ：       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     
被授权人（代理人）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蔺元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被授权人（代理人）身份证号：       130621199101181862                   
兹授权代理人作为我司与五八集团(包括五八集团旗下所有招聘平台、招聘相关公司)开展招聘业务合作的授权代表，执行合同签署等相关工作。
一．授权范围包括但不限于:
（1）注册并认证五八门户网及相关招聘系统； 
（2）在电子签约系统中在线注册并认证我司信息；
（3）在线或线下与五八相关主体签署合同(包括但不限于电子合同)、订单、承诺书及其他与合作业务相关的一切协议/文件；
二、授权期限
本授权自自我司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，长期有效。
三、承诺与保证
我司已充分知晓并确认上述合同/文件的内容，并同意作为合同相对方签署相关合同/文件，享有合同权利、承担合同义务。在授权期限内，该代理人的一切行为均为我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，我司承认上述合同/文件之法律效力。我司承担该代理人行为的全部法律后果和责任。
四、其他
本授权书的传真件，复印件，扫描件与原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本授权为不可撤销、不可转让的授权。


授权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（请在框内加盖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[bookmark: _GoBack]
代理人（签字并按手印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日期：        2025   年 3月 24日
